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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 
以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 
和秘书长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为执行第 9/8号决议采取的措施及执行障碍的 
报告，包括为进一步提高条约机构系统的效力、协调和 
改进条约机构系统的建议* 

 概要 

 人权理事会在其题为“有效执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的第 9/8 号决议中请秘

书长每年提交报告，说明为执行本决议采取的措施及执行中的障碍，包括为条约

机构系统的进一步提高效力、协调和改革提出的建议。本报告重点介绍了这方面

的最新事态发展。 

 

  

 * 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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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权理事会在其题为“有效执行各项国际人权文书”的第 9/8 号决议中请秘

书长每年提交报告，说明为执行本决议采取的措施及执行中的障碍，包括为条约

机构系统的进一步提高效力、协调和改革提出的建议。本报告重点介绍了这方面

的最新事态发展。 

2.  关于 2010 年 7 月 1 日和 2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十二次人权条约机构主

席会议的资料已按照大会第 57/202 号决议提交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这一报告

(A/65/190)中还包括了关于第十次和第十一次委员会间会议结果的资料。第一次

条约机构主席会议是在日内瓦举行的，意在使条约机构更接近实际执行。 

3.  2010 年，人权条约机构在日内瓦和纽约用 68 周时间共举行了 21 届会议(每
届会议用时一至四周)，在此期间，在全体会议上审议了 138 个缔约国的报告。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2010 年 10 月另外举行了一届会议，儿童权利委员会在二

个会议室举行了三届会议，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为审议积压的待审议报告将其一

届会议延长了一周。各条约机构在 2010 年期间共收到 147 个缔约国报告，包括

13 个共同核心文件。 

4.  条约机构为最后完成补充共同核心文件指导原则的条约专项报告指导原则继

续进行了工作。2010 年，儿童权利委员会通过了其条约专项报告指导原则，残

疾人权利委员会通过了其议事规则。禁止酷刑委员会通过了其修订的议事规则。

禁止酷刑委员会和人权事务委员会等条约机构继续制订、改进和落实一些新的工

作方法，如：报告前先确定一个问题清单，根据结论性意见和关于每项来文的决

定细化后续程序。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决定，国别报告员在届会前不发送问题

单，而是向有关缔约国发送一个简短的主题清单，以便在审议该缔约国的报告时

引导和集中进行缔约国代表团与委员会的对话。这种主题清单不需要书面答复。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决定改进其结论性意见的格式。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和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权利委员会都通过了新的一般性建议/意见。

一些条约机构和秘书处继续努力协调和标准化它们的工作，包括通过为期三天的

人权条约机构的第十一次委员会间会议以及为期两天的第二十二次主席会议。 

5.  条约机构和秘书处审议了约 11,600 个函件，登记了条约机构收到的 150多项

个人申诉。人权事务委员会、禁止酷刑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消除对妇

女歧视委员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约 110 个函件的最后决定。它们发出了 55 多个

函件，要求在缺乏保护、可能导致申诉者受到不可挽回伤害的情况下采取临时保

护措施。它们还追踪了 60 多项违反下列公约的决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禁止酷刑公约》或《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6.  2010 年，在纽约或日内瓦共举行了六次缔约国会议，主要是为了进行选举以

填补任务到期的席位(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小

组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残疾人权利

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禁止酷刑小组委员会的成员

名额在有关《公约》对第五十个成员国生效之后增加到 25 名，因此，其缔约国

会议还选举了填补新席位的专家。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成员名额在有关《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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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六十个成员国生效之后从 12 名增加到 18 名。2010 年，人权条约机构还与

缔约国举行了三次非正式会议，会议被广泛参加，为缔约国和条约机构提供了机

会，讨论了条约机构工作的最新发展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条约机构

为改进其工作方法所做的努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

委员会和禁止酷刑委员会)。2010 年 12 月 6 日至 10 日，人权理事会关于《儿童

权利公约》的一项任择议定书的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为提供来文程序举行了

会议。 

7.  人权高专办刷新了关于条约机构工作的题为“让人权家喻户晓”的培训工具

(DVD)，将以所有联合国正式工作语文提供这一工具。2010 年，除驻各国办事处

提供的传统条约机构支助以外，人权高专办人权条约司继续应缔约国、联合国伙

伴和区域组织的请求，就共同核心文件和条约专项指导原则、报告、个人来文及

有关建议的后续行动，为在下列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一些能力建设活动和培训班提

供了支助：巴林、白俄罗斯、佛得角、香港、中国、日本、哈萨克斯坦、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墨西哥、秘鲁、卡塔尔、塞内加尔和土库曼斯坦。另外，

该司的工作人员还应欧洲理事会等区域组织以及联合国各部门、方案和专门机

构、学术机构和民间社会的请求在一些专门活动中提供了培训或介绍了条约机构

的工作。 

8.  2010 年 11 月 29 日，人权高专办与促进批准《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

员的权利国际公约》运动指导委员会合作，举办了该《公约》通过二十周年庆祝

活动。参加者讨论了批准《公约》后在保护移民和移民政策方面的法律、社会和

实际进步；国际移民、发展和保护移民的人权与劳动权利的关系；《公约》所规

定标准的适用和可适用性，以及争取更多国家批准的现状和前景。 

9.  2010 年 10 月 29 日，人权高专办为纪念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00 届会议的召开

举行了一天的庆祝活动。在活动中，邀请缔约国、联合国机构和其他政府间组

织、国家人权机构、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与委员会成员一起讨论了

下列主题：明确和总结人权事务委员会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所面临的制约和挑

战；评估《公约》在世界各区域的执行情况，并列举落实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的

成就和最佳做法的实例；明确委员会未来活动的优先事项。 

10.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30 日，人权条约机构在日内瓦举行了第十一次委员会

间会议。每个机构有二名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委员会间会议在其议程上列出了

以下问题：准备和分析作为问题单的依据，包括报告(有目标/重点的报告)前的问

题单，同时考虑到共同核心文件和条约专项报告指导原则的适用。该会议的报告

和人权条约机构主席会议报告的全文可见于文件 A/65/190。 

11.  条约机构系统的显著扩大促使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请各利益攸关方创新和创

造性地重新考虑条约机构的未来。2009 年 9 月 14 日，高级专员在其对人权理事

会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条约机构的重要性，从其报告和个人申诉机制以及普遍定

期审议工作来看都说明了这一重要性。她强调说，人权文书和相应监督机构数量

的增加，以及缔约国对报告义务的更好履行，都标志着人权保护系统的整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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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所有这些都给条约机构和高专办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她说，虽然这一成功非

常值得欢迎，也令人鼓舞，但缔约国仍应加入人权条约，其他利益攸关方也需考

虑如何理顺和加强条约机构系统，以使这些机制更好地协调，并实现与特别程序

和普遍定期审议的互动。2009 年 10 月 21 日，高级专员在联大会议上做出了同

样的呼吁。 

12.  作为对高级专员呼吁的直接反应，一些利益攸关方进行了一系列协商，并

通过了一些宣言，其中包括关于加强和理顺条约机构系统的各种建议。2009 年

11 月在都柏林，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诺丁汉大学发起，举行了一次

条约机构成员会议；2010 年 6 月在马拉喀什，由摩洛哥人权咨询委员会发起，

举行了一次国家人权机构会议；2010 年 9 月在波兰波兹南，由波兹南大学主

持，举行了一次条约机构主席会议，五个机构的主席参加了会议。另外，《都柏

林宣言》发表一年之后，2010 年 11 月，21 个非政府组织向高级专员提交了一个

书面文件，其中包括一些加强条约机构系统的建议。高级专员和各条约机构主席

将邀请缔约国参加将于 2011 年春季举行的一次技术专家咨询会议。 

13.  还计划举行由一些联合国实体和民间社会行为者等利益攸关方安排的其他

协调会议。另外，人权高专办还准备在各条约机构举行会议期间举行一系列为期

一天的日内瓦附近条约机构成员协商会议。这些协商会议旨在为委员会专家提供

空间，为加强和理顺其工作方法进行创造性思考，并考虑一下条约机构系统的未

来。这些会议也会使委员会成员能提前讨论委员会间会议的议程项目。在可能的

情况下，将让会议时间重叠的两个委员会一起进行协商。除 2010 年关于更多会

议时间的要求之外
1
，联大还在一些决议中要求秘书长，为提高条约机构的有效

性和明确其工作方法和资源要求的使用效率，提出具体而适当的建议，以更好地

管理其工作量，同时考虑到预算制约因素和每个条约机构的不同负担。 

14.  高级专员盼望着这一思考过程的完成。她打算在 2011 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对

这些思考的结果进行编纂，然后将其提供给各机构专家、缔约国和其他各利益攸

关方。 

 

     

  

 1 详情见秘书长关于人权条约机构使用更多会议时间的评估说明(A/65/317)。 


